




苗栗縣卓蘭鎮公有零售市場第 29 號攤位招租申請確認表 

項次 檢附文件 申請人檢核確認 受理單位確認 

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

1 申請書 

(簽名處-請加蓋私

章) 

    

2 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

(正、反面) 

    

3 申請人個人健保卡

影本 

    

4 1個月內全戶戶籍

謄本 

(現居苗栗縣居民) 

    

5 保證人-保證書     

6 保證人-身份證影

本 

(正、反面) 

    

7 申請人切結書     

8 申請人「卓蘭鎮農

會」存摺封面影本 

    

9 攜帶申請人印章 

(抽籤現場) 

    

   

  



苗栗縣卓蘭公所公有零售市場第 29攤位使用申請書 

【範例】 

 

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接受申請 

機關 
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

申請人 

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

李○仁 男 54.6.27 K123456789 

住  址 電 話 

苗栗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鄰○○路○○號 

04-25892101 

0900-123456 

申請事項 

茲依照台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十條規定，

覓妥為  陳 ○ 冬  保證人，請准予分配使用

苗栗縣卓蘭鎮公有零售市場第 29號攤位 1處。 

附繳文件 

申請人切結書、保證人之保證書、1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、

申請人印章、身分證正、反面及個人健保卡影本、申請人

「卓蘭鎮農會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、保證人保證書、保證人
身分證影本正、反面各乙份 

申請人姓名：   李○仁   簽章 

住   址：苗栗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鄰○○路○○號 

聯絡電話：04-25892101、0900-123456 

私章 

私章 



 

苗栗縣卓蘭公所公有零售市場第 29攤位使用申請書 
 

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接受申請 

機關 
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

申請人 

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

    

住  址 電 話 

  

申請事項 

茲依照台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十條規定，

覓妥為             保證人，請准予分配使用

苗栗縣卓蘭鎮公有零售市場第 29號攤位 1處。 

附繳文件 

申請人切結書、保證人之保證書、1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、

申請人印章、身分證正、反面及個人健保卡影本、申請人
「卓蘭鎮農會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、保證人保證書、保證人

身分證影本正、反面各乙份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簽章 

住   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

苗 栗 縣 卓 蘭 公 所 公 有 零 售 市 場 攤 位 

使用保證書 

 

 立保證書人     ，今願保證        君〈申請人〉使用苗栗縣

卓蘭公所公有零售市場第 29 號攤位 1 處，倘有違反零售市場

管理條例及規則有關規定，經撤銷使用許可或核准使用期限屆滿

應交還攤舖位，而延不遷出市場或有積欠使用費及清掃費或損毀

市場建築物與設備情事，保證人願負賠償責任，決無異議，特立

保證書存照。 

此致 

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

 

保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〈簽章〉 

出生日期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聯絡電話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 



 

切   結   書 

具切結書人           〈申請人〉今向苗栗縣卓蘭鎮公

所承租卓蘭鎮公有零售市場第 29 號攤位 1 處為承租使

用，租賃期間決遵守租賃契約書內容及零售市場管理條

例與規則及有關法令。承租攤位，不得轉租。如有違

約，願負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此致 

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

 

 

具切結書人  姓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〈簽章〉  

出 生 日 期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 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
